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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声明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

受托管理协议》、《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江苏高淳

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江苏高淳经济开发

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和约定，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以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为

信息来源，编制本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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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受托管理人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江苏高淳经济开

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注：报告中，如部分财务数据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则该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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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su Gaochu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Development Group

Co.,Ltd.

二、债券基本情况

（一）23宁高 03

1、债券名称：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为 23宁高 03，代码为 253411.SH。

3、发行规模及利率：人民币 9.5亿元，发行利率为 3.23%。

4、债券余额：人民币 9.50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3.23%。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4.5年期，附第 2.5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起息日：2024年 1月 5日

7、债券担保情况：由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24宁高 02

1、债券名称：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债券简称及代码：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为 24宁高 02，代码为 254183.SH。

3、发行规模及利率：人民币 3.20亿元，发行利率为 3.20%。

4、债券余额：人民币 3.20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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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债券期限：5年期

6、起息日：2024年 4月 1日

7、债券担保情况：由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24宁高 04

1、债券名称：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债券简称及代码：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为 24宁高 04，代码为 254813.SH。

3、发行规模及利率：人民币 6.80亿元，发行利率为 2.90%。

4、债券余额：人民币 6.80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2.90%。

5、债券期限：5年期

6、起息日：2024年 5月 23日

7、债券担保情况：由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25宁高 Y1

1、债券名称：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债券简称及代码：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为 25宁高 Y1，代码为 258319.SH。

3、发行规模及利率：人民币 4.00亿元，发行利率为 2.83%。

4、债券余额：人民币 4.00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2.83%。

5、债券期限：基础期限为 5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周期末，

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个周期，在发行人不行使

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6、起息日：2025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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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债券担保情况：由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25宁高 Y4

1、债券名称：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债券简称及代码：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为 25宁高 Y4，代码为 280429.SH。

3、发行规模及利率：人民币 2.00亿元，发行利率为 2.87%。

4、债券余额：人民币 2.00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2.87%。

5、债券期限：基础期限为 5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周期末，

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个周期，在发行人不行使

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6、起息日：2025年 10月 27日

7、债券担保情况：由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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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

相关约定，通过访谈、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资料、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等

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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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 1号 1幢

经营范围：土地开发、经营，招商引进项目，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建筑安装，

建材销售，物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绿化工程施工；提供劳务服务；道路养护；

污水处理工程施工；公共设施配套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

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5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发行人为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内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经营和管理

主体，属于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公司主要经营板块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开

发建设等。

公司是高淳区人民政府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区政府授权的区内重点

综合性融资、建设与经营主体，主营业务是工程建设、安置房业务等。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业务板

块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

比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

比

工程施

工
14,967.70 12,023.28 19.67 9.56 14,838.47 13,072.25 11.90 9.20

安置房

业务
126,723.09 124,606.62 1.67 80.93 137,979.12 125,062.82 9.36 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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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

金及物

业费

11,103.15 6,050.74 45.50 7.09 5,056.68 9,022.70 -78.43 3.13

酒店运

营
3,709.90 3,268.03 11.91 2.37 3,398.60 3,303.07 2.81 2.11

其他 83.55 74.84 10.43 0.05 26.98 - 100.00 0.02
合计 156,587.40 146,023.51 6.75 100.00 161,299.85 150,460.84 6.72 100.00

三、发行人 2025年度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 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末/2025
年度

2024年末/2024
年度

同比变动

总资产 4,765,439.20 4,571,612.15 4.24
流动资产合计 4,559,513.67 4,362,533.68 4.52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5,925.53 209,078.46 -1.51

总负债 2,965,792.89 2,887,104.71 2.73
流动负债合计 1,047,207.50 1,178,581.46 -11.15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18,585.38 1,708,523.24 12.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99,646.32 1,684,507.44 6.8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91,228.67 1,676,098.73 6.87

营业总收入 156,587.40 161,299.85 -2.92
营业总成本 163,912.20 161,424.41 1.5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54.52 16,246.27 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0,096.12 -178,318.77 77.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249.26 -248.55 -1,609.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1,516.77 171,196.56 -81.5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1,269.05 104,097.66 -12.32

（二）发行人 2025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倍、%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度/末 2024年度/末 同比变动（%）

流动比率 4.35 3.70 17.63
速动比率 1.35 1.12 20.01
资产负债率 62.24 63.15 -1.4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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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5、利息偿付率=实际利息支出/应付利息支出；

（三）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25年度，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40,096.12万元，同比增加

77.51%，主要系公司 2025年安置房业务开展规模下降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25年度，公司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4,249.26 万元，同比减少

1,609.62%，主要系投资支付的现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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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一）23宁高 03

发行人发行了 23宁高 03（253411.SH），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9.50亿元。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扣除发行

费用以后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二）24宁高 02

发行人发行了 24宁高 02（254183.SH），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20亿元。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扣除发行

费用以后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三）24宁高 04

发行人发行了 24宁高 04（254813.SH），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6.80亿元。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扣除发行

费用以后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四）25宁高 Y1

发行人发行了 25宁高 Y1（258319.SH），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00亿元。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扣除发行

费用以后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五）25宁高 Y4

发行人发行了 25宁高 Y4（280429.SH），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0亿元。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扣除发行

费用以后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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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调整情况

23宁高 03募集资金用途未变更。

24宁高 02募集资金用途未变更。

24宁高 04募集资金用途未变更。

25宁高 Y1募集资金用途未变更。

25宁高 Y4募集资金用途未变更。

三、临时补流情况

不适用。

四、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23宁高 03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亿元。发行人已

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2）24宁高 02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亿元。发行人已

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3）24宁高 04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亿元。发行人已

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4）25宁高 Y1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亿元。发行人已

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5）25宁高 Y4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亿元。发行人已

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1）23宁高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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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高淳支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华侨路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

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不存在异常。

（2）24宁高 02

发行人已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淳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

淳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

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不存在异常。

（3）24宁高 04

发行人已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淳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

淳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华侨

路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不存在异常。

（4）25宁高 Y1

发行人已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淳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

淳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

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不存在异常。

（5）25宁高 Y4

发行人已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淳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

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六、募集资金使用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于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的定期报告中披露了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募投项目建设及运营核查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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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定期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时披露 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中期报告等相关公

告，受托管理人已对相关公告进行审阅。

二、临时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披露了以下临时公告，受托管理人已出具相应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序号 披露主体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1 发行人 2025/1/23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商业承兑汇票逾期事

项结清的公告

2 受托管理人 2025/1/2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高

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商

业承兑汇票逾期事项结清的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3 发行人 2025/8/12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董事长、总经理及取消

监事会的公告

4 受托管理人 2025/8/1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高

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变

更董事长、总经理及取消监事会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5 发行人 2025/12/5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信用评级发生变化的公告

6 受托管理人 2025/12/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高

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信

用评级发生变化事项的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7 发行人 2025/12/19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财务负责人、信息披露

事务负责人的公告

8 受托管理人 2025/12/2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高

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变更财务负责人、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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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付息兑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时披露付息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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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发行债券本息均已按时支付，未发生逾期未支

付或延迟支付的情况。发行人贷款偿还率、利息偿付率均为 100.00%。发行人的

债务履行情况良好。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所产生的利润。最近两年，发

行人合并口径营业收入分别为 161,299.85万元和 156,587.40万元；营业利润分别

为 15,832.22万元和 22,258.92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6,263.35和 17,663.45万元。

2024-2025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3.15%和 62.24%，资产负债率有所

下降，主要系永续中票的发行。流动比率分别为 3.70和 4.35，速动比率分别为

1.12和 1.35，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短期偿债能力强。

此外，截至 2025年末，发行人在各金融机构的信誉良好，获得各银行授信

额度共计人民币 446.99亿元，已使用额度为 234.24亿元，未使用额度 212.75亿

元。发行人债券借新还旧渠道畅通，发行人具备较强的即期支付能力，为其偿债

提供良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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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本次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变更、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一）23宁高 03

本期债券由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期债券增信措施未变更。

（二）24宁高 02

本期债券由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期债券增信措施未变更。

（三）24宁高 04

本期债券由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期债券增信措施未变更。

（四）25宁高 Y1

本期债券由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期债券增信措施未变更。

（五）25宁高 Y4

本期债券由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期债券增信措施未变更。

二、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变更、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均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承

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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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3宁高 03已完成 2025年付息工作，发行人按时支付

应付付息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4宁高 02已完成 2025年付息工作，发行人按时支付

应付付息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4宁高 04已完成 2025年付息工作，发行人按时支付

应付付息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5宁高 Y1已完成 2025年付息工作，发行人按时支付

应付付息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5宁高 Y4已完成 2025年付息工作，发行人按时支付

应付付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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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相关债券不存在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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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无。

二、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无。

（以下无正文）



22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公司债券定

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zhy
Typewriter
2026    06     15

zhy
Type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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